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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府授教秘字第 1120078438號 

                               

申    訴    人：陳成達 

出生年月日：OOO 

身分證字號：OOO 

服務單位及職稱：OOO 

                通訊住址：OOO 

原 措 施 機 關：OOO 

申訴人不服原措施機關 OOO年 9月 14日 OOO字第 OOO號函認

職場霸凌事件部分成立部分不成立之決定，提起申訴，本會依法決

定如下： 

主   文 

對於調查報告不成立部分申訴駁回，其餘部分申訴不受理。 

事   實 

一、 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 

（一） 因 OO（下稱相對人）疑似不當干預 OOO及刻意排擠、冷

落、孤立申訴人，申訴人於是在 OOO年 4月 7日向原措施

機關提出對於相對人之職場霸凌申訴案件，經原措施機關成

立調查小組作成相對人介入 OOO成立職場霸凌行為，其餘

部分不成立的調查報告，申訴人不服調查報告之結果，依法

提起申訴。 

（二） 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申訴作

業注意事項（下稱注意事項）之申訴調查報告書之內容，其

調查結果僅有成立與不成立可勾選，然調查報告之結果卻為

部分成立，部分不成立，顯然擅自更改法規之申訴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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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格式。且原措施機關延長調查期日亦已超過注意事項規定

之 45日，調查程序亦有違法。 

（三） 相對人從 OOO年至 OOO年指控申訴人偷拿其職章蓋章、

跟 OO主任說申訴人都躲在 OOO吃包子、針對申訴人而在

OOO走廊及 OOO裝設監視器，以及多次透過發起會議和

OOOO至校參與會議介入 OOO的運作等情事，皆為相對人

營造持續性之冒犯、威脅、冷落、孤立或侮辱行為，使申訴

人感到受挫、被威脅、羞辱及被孤立，進而折損其自信並帶

來沈重的身心壓力，而調查報告卻多按相對人於訪談時的諸

多不實陳述，而無審酌申訴人所提出之相關證據及其他關係

人訪談內容的矛盾之處，認定申訴人陳述之前開情形不符合

職場霸凌之情狀，調查報告實有諸多違誤，原措施機關之職

場霸凌調查應予撤銷。 

（四） 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經申訴人於會議補正如下： 

1.原措施機關 OOO年 9月 14日 OOO字第 OOO號函之調查

報告結果僅得勾選成立或不成立，不得作成部分成立，部分

不成立之結論。 

2.撤銷原措施機關 OOO年 9月 14日 OOO字第 OOO號函之

調查報告霸凌不成立之部分，並另為適法之措施。 

3.原措施機關應對相對人霸凌成立部分給予具體懲處。 

二、 原措施機關說明意旨略以： 

（一） 申訴人於 OOO年 4月 11日檢具申訴書提起申訴，原措施機

關於 4月 13日收受，並於 4月 20日簽奉同意組成調查小

組，調查委員性別為 3女 2男，符合注意事項第 7點之規

定。另為調查之需要，原措施機關分別通知申訴人及相對

人，分別給予陳述意見，故調查程序並無違誤。 

（二） 按注意事項第 8點規定略以，各機關應依據以下原則辦理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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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事件：（一）調查小組成員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32條及

（二）調查小組應依職權或當事人之申請調查證據。又職場

霸凌之情形涉及人與人關係之互動行為，形式及成因多元，

尚不得逕依一方所述即概予認定，仍應確實觀察工作內容、

職場環境、對工作之認知、應對方式、衝突原因、行為方式

及結果等情形，並探究行為人之目的及動機等因素予以綜合

判斷。據此，申訴人所提之資料是否屬調查範圍或是否須訪

談更多關係人，均由調查小組依職權認定。 

（三） 申訴人所陳相對人之疑似職場霸凌的事件，就提議申訴人不

要開立社團部分，經訪談 C師、H員等相關人，均無人聽聞

此事；經轉傳申訴人在 OOO吃包子之言論，相對人應是表

達其主觀感受，但經轉傳後其言語之實質內涵已有差異，無

法證明相對人是有意識的權力濫用；就疑似相對人說申訴人

收受回扣一事，經訪談 D師、E師及 F師，皆無聽過有此

事，故無得證明相對人有此言論；就架設監視器一事，依社

會通念，師生行走於學校走廊應無不受他人監看之合理期

待，且師生行走於走廊之時間短暫，對其隱私侵害甚小，亦

無證據證明係針對申訴人而裝設，故難認屬職場霸凌行為甚

明；有關相對人說申訴人都拿其職章蓋簽呈一事，除已經相

對人否認，申訴人請求調閱 OOO年 6月 15日及 OOO年 6

月 22日之簽呈，然縱調閱該兩項簽呈，亦無從還原職章蓋用

之授權情形。 

（四） 綜上，原措施機關依注意事項辦理本申訴案，調查小組依職

權及視案情需要訪談當事人及調閱資料，經討論後做出職場

霸凌部分成立部分不成立之結果，並無違誤，建請駁回申訴

人之申訴。 

理   由 

一、 按「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

定：……八、其他依法非屬教師申訴救濟範圍內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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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無理由者，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議決定。」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下簡稱評議準則）第 25條第 1項第

8款及第 29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 次按「(二)職場霸凌：指發生在工作場所中，藉由權力濫用與

不公平之處罰，造成持續性之冒犯、威脅、冷落、孤立或侮辱

行為，使被霸凌者感到受挫、被威脅、羞辱、被孤立及受傷，

進而折損其自信並帶來沈重之身心壓力。故職場霸凌應有權力

濫用與不公平之處罰，造成持續性之冒犯、威脅、冷落、孤立

或侮辱行為，且使被霸凌者感到受挫、被威脅、羞辱、被孤立

及受傷，進而折損其自信並帶來沈重之身心壓力。」「各機關

處理申訴事件時，應組成申訴處理調查小組（以下簡稱調查小

組），置小組成員三人至七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必要時得

聘請專家學者擔任。調查小組成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

之一。」「各機關應依據以下原則辦理申訴事件：……（二）

調查小組應依職權或當事人之申請調查證據，並得以書面通知

相關人員到達指定處所陳述意見。」「受理申訴機關應於收受

申訴書或作成申訴紀錄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將調查結果作成書

面函復當事人，必要時得延長一次，最長為四十五日，並通知

當事人。」「職場霸凌行為經調查屬實者，各機關應檢討相關

人員責任及研提改善作為。各機關得視當事人需要，透過本府

員工協助方案機制協助轉介相關專業機構，且持續關懷當事人

後續情形。」注意事項第 2點、第 7點、第 8點第 1項第 2

款、第 11點第 1項及第 12點分別定有明文。 

三、 前開注意事項第 11點所設置之調查時間係屬對原措施機關調查

時間之限制，核其性質為訓示規定，目的為提醒原措施機關違

反時可能應負的行政責任，並不影響職場霸凌調查程序之合法

性，故申訴人主張調查程序已逾越法定期間，而調查程序違法

有瑕疵之主張應無可採。又原措施機關於調查過程中分別通知

申訴人及相對人到場陳述意見，並且充分訪談事件關係人，故

調查程序並無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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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原措施機關處理職場霸凌組成調查小組係按前開注意事項所組

成的法定權責機關，就疑似職場霸凌事件所為的調查報告，具

有高度專業性及屬人性，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對於事件是否成

立自應享有判斷餘地，僅於調查小組之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

違法情事時，得予以撤銷或變更，倘其皆無違背，本會自應予

以尊重。 

五、 對於申訴人申訴相對人於 OOO年至 OOO年間有監視其在校

之作為、說申訴人在 OOO吃包子、收取回扣及領取違法津貼

等語、濫用 OO權力影響其兼任主任及 OOO理監事主席等

事，調查小組皆有訪談相關人及調閱相關資料，但相關人所述

並無聽聞，亦或屬於相對人主觀的評論及相對人之校長權限行

使，推論相對人於此些事件無構成職場霸凌並無違反經驗法則

或論理法則，故調查報告對於此些部分之論斷並無違誤。又調

查報告對於相對人介入學校 OOO之運作，及僅將申訴人送交

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予以懲處，確實有濫用權力造成申訴人處

在持續性的冒犯與威脅的職場環境中，所以調查報告以職場霸

凌部分成立部分不成立為其結果亦無違誤，本不受調查報告格

式之拘束。綜上所述，申訴人請求撤銷原措施學校職場霸凌之

調查結果與不成立之部分應無理由，本會應予以駁回。 

六、 另申訴人請求對於相對人霸凌成立部分給予具體懲處，此不是

對其個人之具體措施，故非屬教師依法得申訴救濟之事項，本

會依法應予以不受理。惟原措施機關於作成調查報告後，應依

前開注意事項第 12點檢討相對人之責任，並研提改善作為，並

在相對人仍任職於該所學校校長期間，視申訴人之需要持續關

懷申訴人之後續情形，併予敘明。 

七、 申訴人及原措施機關之其他主張及舉證，核與本件申訴之結果

並不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 據上論結，申訴人之申訴，爰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

議準則第 25條及第 29條決定如主文。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1000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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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1 2 月 9 日 

主席  OOO 

 

如不服本評議書議決，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教育

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再申訴。 

 

 


